
东莞律师事务所,法小保律师告诉你怎么起诉欠款

产品名称 东莞律师事务所,法小保律师告诉你怎么起诉欠
款

公司名称 广州法小保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品牌:法小保
服务对象:企业或个人
类型:诉讼

公司地址 广州市南沙区金茂西四街2号南沙金茂湾（自编T
6栋）804房之一（仅限办公）

联系电话  13794801226

产品详情

起诉金额越高越好？打官司讨债容易忽略的几个技巧！

债权债务纠纷是现实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当债权人遇到失信被执行人，对方赖账不还钱时，除了自行讨
债、委托讨债外，就是将债务人起诉到法院，通过诉讼的手段迫使其履行还账义务。那么应该怎么起诉
欠款？欠款多少可以起诉？打官司是有技巧的，记住这5点，你将收获更大的利益，使你的债权更有保障
。

1.出借人起诉债务人可以就近选择管辖法院

家住赣州的小明借了5万块钱给家住南昌的小红，到期了对方赖账不还钱，小明该在赣州起诉小红还是该
在南昌起诉小红？

“原告就被告”是我国对法院管辖的一个基本原则规定，但并非所有的案件都适用这一原则。原告如果
能够在自己的住所地起诉被告，不但可以减少因诉讼产生的费用，还可以迫使被告为减少自己的损失而
主动与原告和解，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

对于借款案件的管辖，法院是这样规定的：

(1)《z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三条规定：
“借贷双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事后未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
惯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2)《z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合同履行地是指当事人履行合同约定义
务的地点。借款合同是双务合同，标的物为货币。贷款方与借款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分别承担贷出款项



与偿还贷款及利息的义务，贷款方与借款方所在地都是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地点。依照借款合同的约定
，贷款方应先将借款划出，从而履行了贷款方所应承担的义务。因此，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确定贷
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
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
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

2.积极参加法院诉前调解和诉讼调解，避免赢了官司输了钱

法院受理案件后组织双方调解，小明拒绝了，他这样做更有利于拿回借款吗？

有些时候，调解是必须的，如果当事人自恃胜诉无疑，拒不参加法院组织的调解工作，z终有可能要承担
较多的诉讼费用。

因此，积极参加法院的诉前调解和诉讼调解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1)《z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y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受理的一审、
第二审和再审民事案件，可以在答辩期满后裁判作出前进行调解。在征得当事人各方同意后，人民法院
可以在答辩期满前进行调解。”第二条同时规定：“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
当调解。”

(2) 《z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法发〔2016〕14号】第38
条规定：“发挥诉讼费用杠杆作用。当事人自行和解而申请撤诉的，免交案件受理费。当事人接受法院
委托调解的，人民法院可以适当减免诉讼费用。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参与调解或者不履行调解协议
、故意拖延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增加其诉讼费用的负担部分。”

即便判决胜诉后申请执行，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和时间成本。对于胜诉的原告方来说，也应当充分衡量考
虑清楚。

3.合理确定诉讼标的额，减少预交诉讼费及可能承担的败诉部分的诉讼费用

为了拿回更多钱，小明声称两人约定月利率为3%，实际两人约定月利率为2%，这样做小明能成功拿回更
多钱吗？

诉讼费并非一律由被告承担，如果原告起诉的标的额超过法院z后确认的数额，那么对于超过法院确认部
分的诉讼费用则由原告承担。

因此，原告起诉时应合理确认诉讼标的额，“诉讼标的额越大越好”的观念是错误的。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有如下规定：

第十条：“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下列事项，应当交纳申请费：(一)申请执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
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仲裁机构依法作出的裁决和调解书，公证机构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
文书；(二)申请保全措施⋯⋯”

第十三条：“案件受理费分别按照下列标准交纳：(一)财产案件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按照下
列比例分段累计交纳：⋯⋯”



第二十条：“案件受理费由原告、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上诉人预交。”

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
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其
对诉讼标的的利害关系，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

对于在诉讼中故意作出虚假事实陈述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4.据实确定诉讼保全数额，减少诉讼保全保证金的数额以及减少预交诉讼保全费

小明起诉要求小红偿还借款，尽管金额不大，但是由于小红近期生意失败，手中并无多少存款，小明主
张财产保全，冻结小红的一处房产。但法院告知小明要交一定比例的诉讼保全费和诉讼保全保证金。

诉讼保全的数额与起诉的标的不是一回事，申请人应根据掌握的被申请人的财产线索，合理确定保全的
数额，否则不但要多预交诉讼保全费，还是多交纳诉讼保全保证金。

(1)《z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22号)第五条：“人民
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00条规定责令申请保全人提供财产保全担保的，担保数额不超过请求保全数额的
百分之三十；申请保全的财产系争议标的的，担保数额不超过争议标的价值的百分之三十。”

(2)《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条：“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下列事项，应当交纳申请费：(一)申请
执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仲裁机构依法作出的裁决和调解书，公证机构依法
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二)申请保全措施⋯⋯”

5.合同期限届满前，债务人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出借人可以要求对方在
履行期限届满前承担违约责任

开庭后，小红提出已超过约定的履行期限3年，小明则提供了履行期满前向小红要求还钱被小红以没钱还
为由拒绝的证据。

换句话说，出借人可以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前起诉债务人，而不必等到履行期限届满后再去起诉，这样
可能会错失起诉的z佳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
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
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第10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
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了解更多催收技巧、欠款多少可以起诉，请看www.fxbf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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